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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远程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三代：第一代是函授教育；第二代是广播电视教育；20世纪90年代，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以网络为基础的第三代现代远程教育应运而生。
到目前为止，教育部批准开展现代远程教育试点的高校共67所。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远程教育学院（简称“贸大远程”）是在中国加入WTO后的第一年，于2002年3月
正式成立的。
　　现代远程教育作为新生事物，对传统的教学模式、学习习惯、获取新知的途径等产生了巨大的冲
击。
如何在网络时代打造学习型社会，构筑终身教育体系，是当今时代的重大课题，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
校为此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探索。
在网络教育的具体实践中，贸大远程始终坚持依托学校的整体优势和特色，坚持知识的内在逻辑性与
职业、行业的市场需求的统一，坚持开展面向广大在职人员的现代远程教育，逐步形成了独具我校特
色的“7+l”学习模式（即网络课堂、网上答疑、课程光盘、教材资料、适量面授、网上串讲、成绩检
测，以及第二课堂活动），为学生个性化学习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自2003年起，贸大远程连续3年蝉联新浪网、择校网、搜狐网和《中国电脑教育报》联合评出的全国“
十佳网络教育学院（机构）”称号。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贸易实务”课程荣获国家级奖项，“商务英语”等7门课程荣获北京市优秀教
材一等奖和精品课程称号，另有10余门课程在全国性的远程教育课程，展示会上获得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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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法学是法学的一门基础学科，也是法律制度中最为基础的一部分。
本书的编写侧重于民法基本制度的介绍及传统的民法理论，以帮助读者全面系统地解读民法。
全书共分四编：总论、物权、债权和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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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消灭时效　　一、消灭时效的意义　　消灭时效，是指因权利人不行使权利的事实状态经
过法定期间而使其丧失某种权利的法律事实。
前苏联等公有制国家的民事立法考虑到消灭时效完成后主要产生的是诉讼法的法律后果，因而改称“
诉讼时效”，我国民法理论及《民法通则》接受了这一概念，因此，消灭时效在我国也称为诉讼时效
。
构成消灭时效，必须具备下述两个条件：（1）须经过一定期间。
消灭时效的成立必须经过一定期间为各国法律所明确规定。
（2）须继续不行使权利。
即权利人必须在规定的一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
　　消灭时效具有下述功能：（1）敦促权利人行使权利。
消灭时效给予权利人一定期间行使权利，权利人在此期间不行使权利，则其权利不再受到保护。
（2）避免举证的困难。
随着时间的流失，证明某种事实状态非常困难，法律特以时效作为证据，使原权利人因不行使权利而
永远地丧失其权利。
这样避免了当事人举证的困难。
　　二、消灭时效的客体　　消灭时效究竟对何种权利发生，各国法律规定并不一致①。
德国民法典和瑞士债务法规定为“请求权”；日本规定为“债权或所有权以外的财产权”。
我国《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
”可见我国消灭时效的客体也为“诉权”。
当然，此处的诉权是基于请求权而发生的诉权。
　　消灭时效的客体一般为请求权，不但支配权例如物权、担保物权、人格权及身份权不能作为消灭
时效的客体，即使是形成权，例如撤销权、解除权、催告权及承认权也不能作为消灭时效的客体。
②　　由于请求权的基础不同，请求权可以分为债权请求权、物上请求权、基于身分关系上的请求权
和基于人格关系的请求权。
　　（1）债权请求权。
一般认为，债权请求权中可以成为消灭时效客体的有：合同履行请求权、合同不履行损害赔偿请求权
、缔约过失损害赔偿请求权、违约金请求权、利息请求权；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无因管理的必要费
用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侵权行为中的损害赔偿请求权；防卫过当赔偿请求权、避险过当请求权
均可成为消灭时效的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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